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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积累|2021 年修订发布的《行政处罚法》有哪些变化？

2021 年 1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一、增加“行政处罚”的概念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第 2 条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二、增加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法（2017 修正）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

第八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责令停产停业；

（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六）行政拘留；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九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通报批评；

（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

证件；

（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五）行政拘留；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三、增加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2017 修正）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

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

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第十八条 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

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

域推行建立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

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

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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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

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行使。

四、增加乡镇、街道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第 24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

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

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承接行政处罚权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按照规定范围、依照法定程

序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协调配合

机制，完善评议、考核制度。

五、特殊案件延长行政处罚追责期限

行政处罚法（2017 修正）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

第二十九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

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

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

计算。

第三十六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

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

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

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

计算。

六、完善行刑衔接制度

行政处罚法（2017 修正）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

第二十二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

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

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

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

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

有关行政机关。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

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加强证据材料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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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衔接，完善案件处理信息通报机制。

七、强化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第 33 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

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八、更改当场处罚数额

行政处罚法（2017 修正）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

第三十三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

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

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第五十一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

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

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九、明确法制审核范围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第 58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的

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

不得作出决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三）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

十、增加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

《行政处罚法（2021 修正）》第 60 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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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以上为小编对 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变化的不完全整理，大家也可以利用

空余时间自己去进行比对梳理，可以进一步加深印象，对复习备考更有帮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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